
法規名稱：職業安全衛生顧問服務機構與其顧問服務人員之認可及管理規則

修正日期：民國 111 年 01 月 24 日 

生效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本規則 111.01.24  修正第 5  條條文第 1  項第 5  款自中華民國一百

十一年七月一日施行；第 6  條條文第 2  項、第 13 條條文第 2  項、

第 16 條條文第 3  項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規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規則所稱職業安全衛生顧問服務機構（以下簡稱顧問機構），指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提供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技術性或專業性服務之法人或團體。
 

第 3 條
 

顧問機構之服務類別及其服務範圍如下：

一、工業防火防爆技術顧問服務：提供事業單位進行廠場防火防爆系統之規劃、設計、

施工管理及性能確認維護等服務。

二、工業通風技術顧問服務：提供事業單位進行廠場通風系統之規劃、設計、施工管理

及性能確認維護等服務。

三、暴露評估技術顧問服務：提供事業單位進行廠場危害及暴露風險之評估、控制或管

理等服務。

四、勞工健康顧問服務：提供事業單位進行勞工身心健康及健康管理措施之規劃或指導

等服務。

五、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顧問服務：提供事業單位進行安全衛生及營運管理整合，或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效能提升之規劃或指導等服務。
 

第 4 條
 

1  本規則所稱職業安全衛生顧問服務人員（以下簡稱顧問人員），指符合本規則所定資格

條件，並任職於顧問機構，從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顧問服務之人員。

2  前項顧問人員之類別如下：

一、提供工業防火防爆技術服務之人。

二、提供工業通風技術服務之人。

三、提供暴露評估技術服務之人。

四、提供勞工健康顧問服務之人。

五、提供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顧問服務之人。
 

   第 二 章 顧問機構與其顧問人員之資格條件及認可程序
 

第 5 條
 

1  顧問機構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置專任負責人。

二、具有從事安全衛生服務或勞工健康服務實績。

三、具有固定服務營業處所，且須為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所定G2使用類組之

場所。



四、依第三條服務類別，各申請類別分別置專職顧問人員四人以上，且不計入第一款之

專任負責人。

五、顧問機構服務類別為勞工健康顧問服務者，其人力配置除依前款規定外，應另符合

下列規定：

（一）特約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至少一人。

（二）專職顧問人員之組成，應包括第十條第三款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及同條第四

款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所列資格之一。

（三）前目人員，至少一人具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資格。

2  前項第一款專任負責人之資格及第二款服務實績，如附表一。

3  第一項第一款之專任負責人，不得兼任其他職業安全衛生顧問服務之法人或團體負責人

。
 

第 6 條
 

1  具備前條顧問機構條件者，得填具申請書（如附表二），並檢附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認可：

一、依法設立登記或執業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前款設立登記之營業處所，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取得G2使用類組之建

造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

三、顧問人員名冊（如附表三）及其資格證明文件（如附表四）影本。

四、具結符合前條第三項規定之文件。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2  前項申請，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內容及方式登錄系統。
 

第 7 條
 

1  從事防爆區域劃分或防爆電器之選用、設計施作、維護管理之工作年數及資格條件，符

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由顧問機構檢附相關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登錄為該顧問

機構之工業防火防爆技術顧問人員：

一、經國內外電氣防爆相關訓練合格，並領有證照，且工作達三年以上。

二、國內外大專校院以上理工或工業安全衛生相關科系畢業，且工作達三年以上。

三、工業安全技師，且工作達一年以上。

2  前項第一款之國外證照，應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第 8 條
 

從事工業通風設計施作、維護管理之工作年數及資格條件，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

，得由顧問機構檢附相關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登錄為該顧問機構之工業通風技術顧

問人員：

一、國內外大專校院以上理工或工業安全衛生相關科系畢業，並修畢工業通風或流體力

學相關課程至少三個學分，且工作達三年以上。

二、工業安全、職業衛生、冷凍空調、環境工程技師，且工作達一年以上。
 

第 9 條
 

從事勞工作業環境監測之工作達一年以上，且具符合職業衛生技師資格，並經勞工作業

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十條之二附表二之一所定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及暴露評估訓練課程合

格者，得由顧問機構檢附相關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登錄為該顧問機構之暴露評估技

術顧問人員。
 

第 10 條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工作年數及資格條件，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由顧問機構檢

附相關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登錄為該顧問機構之勞工健康顧問人員：



一、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且工作達二年以上。

二、具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所定勞工健康服務醫師資格，且工作達三年以上。

三、具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所定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資格，且工作達三年以上。

四、具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所定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資格，且工作達一年以上。
 

第 11 條
 

從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建置、輔導、驗證或績效提升之工作年數及資格條件，符合

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由顧問機構檢附相關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登錄為該顧問機

構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顧問人員：

一、國內外大專校院以上理工、管理或工業安全衛生相關科系畢業，並經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主任稽核員訓練合格，且工作達三年以上。

二、工業安全技師、職業衛生技師，且工作達三年以上。

三、曾於勞工人數達一千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擔任一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主管，或於

政府機關（構）擔任職業安全衛生相關部門簡任以上主管等職務達五年以上。
 

第 12 條
 

1  顧問機構認可之有效期間最長為三年；期滿繼續辦理者，於屆滿前九十日，應檢附第六

條第一項所定文件，送中央主管機關重新申請認可。

2  依第六條及前項申請認可之機構，有不符本法或本規則所定事項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限

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者，不予受理。

3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第一項認可者，其有效期間之核定，得審酌下列事項：

一、過去三年內之服務實績。

二、違反本規則之情形。

三、品質查核之結果。

四、其他需評估事項。

4  經認可之顧問機構，中央主管機關得登錄及公告於網站。
 

   第 三 章 顧問機構與其顧問人員之監督及管理
 

第 13 條
 

1  顧問機構就下列事項有變更者，應填具變更事項申報表（如附表五），檢附相關資料

，於變更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一、專任負責人。

二、登記地址及聯絡方式。

三、顧問人員。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2  前項變更，應依第六條第二項公告之方式登錄系統。

3  第一項第三款顧問人員之變更，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完成核定，並予以登錄前，顧問機構

不得使其執行顧問服務業務。
 

第 14 條
 

顧問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主動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廢止

其認可：

一、停業或歇業。

二、原申請認可條件變更致資格不符。

三、考量營運因素終止辦理顧問服務業務。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第 15 條
 

1  顧問機構應依認可之類別，辦理顧問業務，並訂定職業安全衛生顧問服務管理手冊，據



以執行。

2  前項職業安全衛生顧問服務管理手冊，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組織及權責。

二、人員資格及訓練。

三、儀器設備資料及清單。

四、顧問服務執行程序。

五、文件及紀錄管制。

六、顧問服務之管理及審查。

七、顧問服務年度業務報告。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3  第一項所定執行業務與實施管理之文件及紀錄，應至少保存五年。
 

第 16 條
 

1  顧問機構應定期評估及確保顧問人員之技術能力，相關紀錄至少保存三年。

2  顧問機構應使顧問人員參加與其從事顧問服務專業事項有關之講習、研討會或訓練（以

下併稱教育訓練），每年不得低於十二小時。

3  前項教育訓練，顧問機構應依第六條第二項公告之方式登錄系統。
 

第 17 條
 

1  顧問機構執行臨場服務，應由專任負責人或其指定之代理人，擔任相關服務工作之負責

人。

2  前項臨場服務執行過程及結果，應作成紀錄，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事業單位名稱、地址。

二、服務之日期、內容及結果。

三、事業單位配合人員之姓名。

四、執行之顧問人員及專任負責人或其指定代理人之姓名。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3  前項紀錄，應由顧問人員簽署後建檔備查，並至少保存五年。紀錄影本應交付事業單位

存查。

4  第一項之代理人，應由專職顧問人員中選任。
 

第 18 條
 

1  顧問機構應於年度結束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完成年度業務報告書，並應至少保存年度業務

報告書十年。

2  前項報告書，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顧問人員名冊與其資格及教育訓練等執行情形。

二、顧問服務之執行實績。

三、受服務之事業單位滿意度調查結果。

四、業務檢討及改進情形。
 

第 19 條
 

1  中央主管機關得對顧問機構執行顧問服務之實績及品質情形，實施查核，並將查核結果

公開之。

2  前項查核結果，顧問機構有應改善之事項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令其限期改善，並由其提

出改善之書面報告。

3  第一項之查核及第六條之認可，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相關專業團體辦理。
 

第 20 條
 

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得派員查核顧問機構之業務，並要求其提出證明文件、表冊及

有關資料；顧問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21 條
 

顧問機構違反第十三條至第十九條者，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予以警告

，並令其限期改正。
 

第 22 條
 

顧問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處以罰鍰處分，並令

其限期改正：

一、顧問人員未符合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或第五款規定。

二、認可期間未符合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繼續辦理顧問服務工作。

三、執行顧問服務工作有虛偽不實情事。

四、指派非顧問人員提供服務。

五、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勞動檢查機構或受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專業團體之查

核。

六、未依前條規定期限改正。
 

第 23 條
 

1  顧問機構有前二條規定之情形，其相關人員有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偵辦；中央主

管機關並得依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視違反規定情節之輕重，撤銷或廢止其認可，或定

期停止其業務之全部或一部。

2  顧問機構經前項撤銷或廢止其認可者，自撤銷或廢止之日起三年內，不得提出認可之申

請。
 

第 24 條
 

1  顧問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註銷其登錄：

一、未依規定每年接受必要之教育訓練。

二、未依規定執行顧問服務工作，或顧問服務報告有虛偽不實。

三、顧問服務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能力不佳。

四、對因執行顧問服務而取得事業單位資訊或其服務結果，未能善盡保密責任。

五、執行顧問服務過程，違反事業單位之規定或有其他損及其利益之情事。

六、經顧問機構報備離職。

七、經顧問機構重複登錄。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違反本法或本規則情節重大。

2  顧問人員因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事由而被註銷登錄者，自註銷之日起三年內，顧問機

構不得再為其提出登錄之申請。

3  顧問人員因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及第八款之事由而被註銷登錄者，自註銷之日起五年

內，顧問機構不得再為其提出登錄之申請。

4  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對於具有醫療法所定醫事人員資格之顧問人員，涉有違反醫療

法相關規定者，得依職權移請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處理。
 

   第 四 章 附則
 

第 25 條
 

本規則施行前已取得認可之顧問機構，應於本規則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具備第五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固定服務營業處所之條件，並依第十三條規定辦理。
 

第 26 條
 

本規則除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一日施行，及第六條第二項、

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三項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